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债权申报公告

2026年4月15日，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根据赣州科铭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债权债务清算工作组担任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算组日常工作由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负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为保障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工作的顺利推进，现将债权申报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将债权申报资料提交至管理人确定的申报地址，管理人在收到债权申报资料后，将审核申报资料是否齐全、内容是否完整，如认为需要补充的，将及时通知债权人补充提交。
申报地址：
地址1：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金凤东路和信广场B栋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若邮寄申报材料，请邮寄到此地址）

地址2：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西镇水西工业基地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一楼行政办公室会议室；

债权申报时间：
2026年4月16日至2026年6月15日止，具体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00—11:30，14:30—17:00，节假日不接受申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如下：
廖吟雪，联系电话：18720765360；

刘玉秀，联系电话：13979799661。
债权人在申报债权前可先与管理人电话联系。
二、债权申报需提交的材料
（一）债权申报登记表
债权申报登记表须写明申报的债权金额、性质、形成原因、经过、有无财产担保等相关事项。机构债权人应在债权申报登记表中盖章处加盖债权人公章，个人债权人本人应在债权申报登记表中签字处签字并捺手印。
（二）债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1.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2.债权人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信息确认书；
3.债权人主体资格材料：
（1）机构债权人须提交的材料：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如机构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债务后名称发生变更的，还应提交工商机关出具的名称变更证明原件）；
（2）个人债权人须提交的材料：债权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4.委托代理申报须提交的材料：除了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交如下材料：
（1）机构债权人须提交的材料：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和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2）个人债权人须提交的材料：经合法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3）代理人为律师的需提交的材料：授权委托书、所在律所出具的函和律师证复印件。
（三）证明债权发生事实及其数额的材料
1.债权基础文件及债权人的支付凭证。如合同、协议、欠条等各类债权合同文书原始材料及票据、转账流水、对账单等原始履行凭证原件（核对后归还）和复印件。
2.债权人主张债权的相关证明资料。如催款、催收通知及送达证明文件等。
3.债权如有担保的，还需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等相关合同及相关的登记证件等担保原始材料原件（核对后归还）和复印件。
4.债权的发生及变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转移、债务承担、合同转让、债权债务重组、抵销、清偿）等原始材料原件（核对后归还）和复印件。
5.债权如涉及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则须提交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有关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已经判决正在执行或正在进行的案件的起诉书、仲裁申请书、诉讼保全申请书、保全裁定书、判决书、判决生效证明、调解书、裁决书、执行申请书、法院执行裁定书、法院执行案件通知书等）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6.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及其金额等情况的其他材料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7.申报债权涉及利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利息计算至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受理之日，即2026年4月15日。申报人应提供利息计算表，说明利息的计算依据、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同时将正常利息与罚息、复利分开计算。
8.债权人提交的资料应为一式两份。
申报债权时，申报人应当提供与证据原件完全一致的复印件，债权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需在申报材料的每一页上签名或盖章确认，并提交申报材料的原件以供管理人核对。
申报材料装订顺序要求：按照债权申报文件清单、债权申报表、债权人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信息确认书、债权人主体资格材料、委托代理材料、证明享有债权的所有证据材料的顺序依次装订。
三、未申报或逾期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债权人未在前述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四、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地点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6年6月24日上午9时以线上方式召开，管理人将另行通知债权人具体线上参会渠道。债权人出席债权人会议，应当提交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他人代为出席的，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4月16日
